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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票平台服務之規劃 

 
劉逸培 
羅彥嵐 

 
一、前 言 

 

隨著金融科技發展，數位化浪潮已融入全球支付領域，各國皆採取不同

轉型策略並發展「支票電子化」服務，以日本為例，其先後成立了五家電子

記錄債權機構，其中日本全國銀行協會全資成立之 Densai Net 的「電子記錄

債權」服務，全國所有金融機構（共 494 家）皆有參加介接；而三菱日聯銀

行提供之「電手」（即電子支票）服務，則由三菱日聯銀行及部分金融機構

（共 43 家）參加介接，兩者皆為將紙本「票據要式」改以電子形式，並沿用

原紙本票據之不良票信處分制度。 

台灣票據交換所（以下簡稱票交所）經參考日本 Densai Net「電子紀錄

債權」及其電子支票服務之成功案例，以及綜合金融機構及相關業者之訪談

需求與回饋意見，規劃「電子支票平台」（以下簡稱本平台），將相關作業

「數位化」、「自動化」，並導入數位監理科技，以提升相關金融服務之安

全性、效率性及便利性。 

 

二、電子支票平台之服務功能 
 

金融機構得於其既有網路銀行系統介接本平台，透過自動化系統及網路

服務機制，提供全年無休、每日 24 小時不中斷之電子支票相關服務，此種營

運模式將不受傳統分行營業時間限制。因此，電子支票之使用者，隨時可透

過其網銀系統進行簽發電子支票等各項服務；而電子支票在每個營業日 15

時 30 分前被提出交換後，若未經退票，票款即會在提出日之次一營業日入帳

起息。 
 

  ＊本平台業經中央銀行 114 年 10 月 16 日台央業字第 1140039026 號函修正後同意備查；本文摘

自所報之「電子支票平台」營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  
＊＊劉逸培為台灣票據交換所業務處退票業務科初級專員。 

   羅彥嵐為台灣票據交換所業務處業務企劃科高級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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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平台架構 

金融機構僅需於既有之「網銀系統」增加電子支票服務功能，客戶登

入金融機構之企業網銀、個人網銀或行動銀行（以下合併簡稱網銀系統）

後，即可辦理電子支票相關功能之簽發及背書轉讓作業。其基本架構詳圖

1。 

 

圖 1 電子支票平台基本架構 

	

	

	

 

 

㈡服務功能 

本平台功能在提供簽發電子支票至票款兌現等與票據生命週期有關之

服務，電子支票使用者在本平台可使用之服務有電子支票簽發、背書轉讓、

提示、融資註記、退回、作廢、撤銷付款委託等功能。 

1.簽發 

電子支票發票人在網銀系統開立之電子支票，係遵循票據法規定之

要件，每張電子支票皆會具備為支票之文字、一定之金額、金融機構（付

款人）、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無條件支付之委託、發票地、發票年月

日及付款地等事項，並附加電子簽章，以電子傳輸方式交付予執票人並

由提示行進行通知。因此，發票人在本平台所簽發之電子支票為票據法

所規定之記名票據。 

關於電子支票簽發之交易限額，未來則遵循「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

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規定，由各金融機構依客戶之風險類型控管

電子支票之簽發限額及數量。 

2.背書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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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人可透過網銀系統點選「背書轉讓」，記載被背書人相關資訊

後，透過電子傳輸方式轉由提示行檢核被背書人相關資料後，將支票存

入被背書人之帳戶並由提示行進行通知，以完成票據權利之移轉。因此，

電子支票背書人在網銀系統內所為之背書行為類型，屬於票據法規定之

記名背書。又所有電子支票之背書紀錄，將以電子形式直接紀錄於電子

支票，以表彰其為「背書轉讓」文字之意思，且背書歷程將依序被完整

記錄，以證明背書之連續性。 

考量風險控管並為符合企業與民眾之實務需求，本平台服務初期使

用階段，將先限制背書轉讓次數限制為 10 次。 

若電子支票執票人背書轉讓予發票人或任一背書人而構成回頭背書

時，本平台系統可進行大量回頭背書之異常行為監控，並將警訊提供予

金融機構知悉。 

3.提示 

發票人於付款行辦理電子支票簽發，經平台傳送至提示行，由提示

行即時確認帳號及身分識別資料無誤後，該筆電子支票自動存入執票人

之帳戶並完成交付票據行為。 

電子支票之執票人取得票據後，可依其所需自行選擇「自動提示」

或「逐筆支票設定提示日」作為委託提示行提出交換，以請求付款之意

思表示。提示行再依其所選之設定方式，於該筆電子支票提示期限屆至

時，自動將電子支票提出交換。 

本平台按所定作業時程進行分類結算後，由付款銀行辦理提回扣

款，提示銀行將於完成退票交換結算作業後入帳起息，執票人得於次一

營業日提取現款。 

4.融資註記/取消融資註記 

執票人可於電子支票發票日期到期前，透過網銀系統向往來金融機

構申辦電子支票融資，並向本平台申請「融資註記」，有助於資金運用

活化，增加資金操作彈性，亦有助參加金融機構獲取服務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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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融資註記之電子支票將無法申請背書轉讓、退回及作廢作業。執

票人亦可透過原先融資註記委託之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取消融資註記之

委託，其後執票人方可申請後續之申請背書轉讓、退回及作廢作業。 

5.作廢 

當電子支票執票人之債權已獲清償，或其他理由而放棄其票據債

權，可至網銀系統申請「作廢」以表示放棄該筆電子支票權利之意思。

經作廢之電子支票，付款行將通知發票人該筆電子支票已被作廢，且執

票人將無法再辦理各項登錄（例如：無法取消作廢，或再進行背書轉讓、

提示等作業）。 

6.退回 

若執票人（受款人或被背書人）因拒絕收受或其他理由等因素而無

法收受該電子支票，可申請將該電子支票退回前手。	

若執票人退回之對象為發票人時，付款行將通知發票人，該筆電子

支票已被退回，該筆電子支票生命週期結束，發票人就該筆支票無法再

辦理各項登錄作業。	

若執票人退回對象為前一背書人時，由退回前一背書人前手之往來

金融機構通知前一位背書人，該筆電子支票已被退回，該筆電子支票仍

可由該背書人進行存入託收或背書轉讓等作業，惟為避免事後規避背書

責任，此時前一位背書人不得將該筆電子支票退回予前手（含發票人）。	

7.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 

電子支票發票人可依票據法第 130 條規定之提示期限經過後，透過

網銀系統，就指定之該筆電子支票為撤銷付款委託之意思表示，提示行

會將此訊息通知該筆電子支票之執票人；若電子支票發票人因故欲取消

撤銷付款委託之意思，則亦可至原先辦理撤銷付款委託之網銀系統內申

請取消該筆撤銷付款委託，並由提示行通知執票人，該筆電子支票已撤

銷付款委託或取消撤銷付款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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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票人若將業經辦理撤銷付款委託之電子支票予以提示，付款行將

會以「提示期間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之理由辦理退票作業。 

8.退票 

與實體票據之退票作業相同，凡應予拒付之實體票據付款行應填具

紙本退票理由單，而在本平台之電子支票退票作業流程中，付款行應製

作電子形式之退票理由單，經本平台分類整理後由提示行提回，並以電

子郵件寄送或其他方式通知執票人，作為電子支票執票人不獲付款之憑

證。若電子支票執票人有主張票據權利或進行訴訟之需要，得透過提示

行向付款行申請實體退票理由單。 

㈢票信管理 

 為維繫票據信用管理制度之完整性及一致性，電子支票採用與實體支

票相同之票信管理方式，皆應遵循並適用與實體票據相同之規約（如支票

存款戶簽訂之支票存款約定書，以及票交所訂定之「支票存款戶票信狀況

註記須知」、「查詢票據信用資料作業須知」及相關業務規章等規定），

且電子支票發票人若發生影響票信之退票紀錄，會與其實體票據之退票紀

錄合併計算，予以對外提供查詢。因此若合併計算後已達上述規定之應通

報為拒絕往來戶之條件時，票交所將依規通報予金融業者知悉。	

	

三、電子支票平台之法規架構及適法性 

 

㈠ 本平台之法規架構	

本平台係遵循「票據法」、「電子簽章法」、「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

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律規定提供服務，並透

過使用者與金融機構所簽訂之民事契約關係，以及票交所訂定之相關規

範，構成本平台電子支票服務之相關法規架構。其架構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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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電子支票平台法規架構 

 

㈡本平台之適法性 

有關本平台符合前述票據法等相關法規之內涵，說明如下：	

1.票據法 

本平台電子支票服務提供之服務流程，並未改變與實體支票之發票

人、執票人與付款行間之基本法律關係，且電子支票平台所記錄的欄位，

皆可對應至目前實體支票使用之各欄位。 

為使電子支票業務在法律適用更臻明確，關於電子支票是否適用票

據法之議題，亦經請益相關學者專家意見，並函詢票據法之主管機關-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釋疑，金管會於 114 年 4 月 8 日以金

管銀法字第 1140133962 號函復，票交所規劃之電子支票符合電子簽章法

所定之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其相關發票、背書、交付、提示、退票等

行為，雖形式與實體支票不盡相同，惟可對應及滿足票據法相關行為要

件，故票交所規劃之電子支票於票據法並無適法性疑義。 

2.電子簽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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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章法第 4 條規定，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在功能上等同於實

體文件及簽章，不因其電子形式而否認其法律效力。實體支票及簽名蓋

章足生法律效力者，其以電子形式所為之簽發、交付、背書轉讓、交付、

提示等表彰權利發生、移轉及行使之行為，自應與該實體支票具同等法

律效力，故電子支票應與實體支票有相同法律效力。 

又依電子簽章法第 6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358 條亦規定，以數位簽章

簽發或背書之電子支票，「推定」為真正以及由其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若電子支票發票人、背書人主張電子支票非本人或其授權之人簽發、背

書轉讓，則應就其針對偽造之部分負擔舉證責任。 

3.個人資料保護法 

本平台所蒐集、處理及利用	 電子支票使用者之個人資料，係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票交所依照票據交換

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以下稱業務管理辦法）規定，基於

辦理票據交換業務之目的，而蒐集、處理及利用支票存款戶之票據信用

資訊，在票據交換管理必要範圍內，提供大眾查詢並定期通報各金融機

構，此即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	

票交所亦將提供「電子支票往來約定書範本」、「支票存款約定書

補充條款」、「網路銀行約定書補充條款」予參加之金融機構參考使用，

經金融機構與電子支票使用者以民事契約關係約定，使本平台之使用者

同意將其個人資料及電子支票各項登錄資料提供予票交所、票據關係人

及相關金融業者查詢，此即可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規定。	

4.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 

票交所係依「中央銀行法」第 32 條授權中央銀行訂定「票據交換及

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所設立之機構，處理與票據交換、結算

及其相關之業務，而該辦法第 10 條已規範電子形式之票據，亦為票交所

處理之交換票據種類，故票交所規劃辦理電子支票交換及結算等相關業

務符合該辦法第 10 條規定。	

㈢其他規範 

在法制面上，本平台除遵循前述法律外，亦有制定以下相關規範： 

1.票交所制定相關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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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所針對電子支票業務流程、安控作業、票信管理、票信查詢等

相關事項，將訂定「金融機構參加電子支票交換規約」、「電子支票業

務安全控管作業規範」、「電子支票作業手冊」、「電子支票資料查詢

須知」、與現行「查詢票據信用資料作業須知」以及「支票存款戶票信

狀況註記須知」等規範，俾供電子支票平台之所有參與者及使用者有具

體規約共同遵循。	

2.民事契約關係 

票交所已擬定「電子支票往來約定書」範本，供各金融機構參考使

用，將電子支票使用者及金融機構間相關流程、電子憑證之使用、各項

電子支票業務之登錄及查詢、電子支票交換及結算程序、票信管理與票

信查詢等相關事項，規範在其與電子支票使用者間之民事契約中。	

此外，票交所亦會提供「支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款」、「網路銀行

約定書補充條款」等範本，供參加之金融業者得依具體情況參酌使用。	

3.符合安控作業基準 

電子支票執票人不論是企業戶或個人戶，皆可使用硬體型式之

FXML 憑證，或以軟體憑證（FXML 或 C3 憑證），並搭配金融機構提供

之安全機制，透過往來之金融機構申請使用本平台相關功能。 

為確保金融機構辦理電子支票業務之安全控管作業，具有一致性基

本準則可供遵循，作業流程除符合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下稱銀行公會）訂定之「金融機構資通安全防護基準」外，已建請

銀行公會將電子支票業務納入「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

業基準」之規範，另票交所將訂定「電子支票業務安全控管作業規範」，

供各金融機構共同遵循。 

票交所藉由訂定上述各規範，建構相關具體規約以利共同遵循，使

本平台制度在法制面上更加完善，更得保障票據流通秩序之穩定性及票

信制度之健全性。若電子支票發票人與執票人間發生糾紛，導致執票人

所提示之支票被退票，此時執票人會取得付款行所開立之電子退票理由

單，而此退票理由單與票據法規定之拒絕證書有同一效力，可作為票款

未獲清償證明，執票人可持之依循相關法律途徑向執票人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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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電子支票使用者（含發票人、執票人及背書人等）與其往來金融

機構間因進行電子支票服務發生糾紛，得依其雙方簽訂之網路銀行約定

書、支票存款約定書、電子支票往來約定書等相關契約處理之。倘若涉

及金融消費爭議事件，得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範之途

徑，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四、平台之特色、運用場景及服務效益 
 

本平台以提升作業效率與使用便利性為核心，結合數位化技術與現

行作業需求，發展多元特色並兼顧實務應用，以提升使用者與金融機構

之服務效益，促進相關作業之數位化發展。 

㈠平台特色 

票交所汲取國際成功案例之經驗，運用區塊鏈及 AI 等科技，並納入許

多金融機構寶貴意見或建議，本平台之規劃具備下列六大特色： 

1.運用科技降低風險 

本平台運用「區塊鏈」技術加數位簽章驗證，可追溯交易軌跡，降

低竄改及偽造風險。另導入 AI 等新興技術，進行客戶電子支票之異常風

險監控，當發現客戶簽發支票行為異常時（如簽發大量支票、大量回頭

背書），將提供告警資訊給往來金融機構參考。 

2.自動化及數位化 

本平台之設計除將紙本支票「電子化」及「數位化」，並將相關作

業「自動化」，以滿足數位經濟及電子交易之需求。例如，電子支票「自

動託收」機制，線上檢核受款人身份識別資料，降低入錯帳戶之風險；

以及執票人可依本身需要，選擇到期「自動提示」或「逐筆支票設定提

示日」等設計，大幅提升使用效率及便利性。 

3.通知機制 

本平台規劃當有電子支票簽發或是背書轉讓等重要作業時，提示行

會啟動通知機制，透過電子方式（如 email、推播等）通知使用者，以降

低風險。有關本平台之線上通知機制，係目前紙本票據未具備或不易做

到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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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財會效率 

本平台將提供企業查詢其應收/應付支票的資訊，且銀行「企網銀系

統」可與企業 ERP 系統結合，銀行與企業用戶可進行介接，使簽發支票、

會計作業「自動化」，可減輕「事務性工作」負荷，大幅提高財會作業

效率。 

5.提高資金運用效率 

本平台具備「背書轉讓」及「融資註記」功能，執票人如有融資需

求，可向往來銀行申請支票融通，將支票背書轉讓給往來銀行，增加資

金操作彈性等益處，並讓參加金融機構獲取服務收益。 

6.沿用票信管理制度 

電子支票之清償註記及票信管理，沿用原有「票信管理制度」，與

實體支票相同，其退票紀錄與實體支票合併計算，此機制有助於保障債

權人（執票人）之債權，如執票人以電子支票向往來金融機構融資，在

嚴謹的「票信管理制度」下，亦有助於金融機構控管融資風險。 

㈡平台運用場景 

票交所拜訪多家金融機構及業者，討論電子支票之業務需求與應用場

景，以瞭解企業及金融機構對本服務之需求。未來仍將持續偕同參加金融

機構探討相關應用，以豐富本平台之服務生態圈。有關運用場景依「基本

應用」及「延伸應用」說明如下： 

1.基本應用 

電子支票之主要推廣對象為營建業、製造業及批發零售業等企業或

個人，該等對象可運用電子支票進行各類款項之收付作業，如貨款撥付、

租金給付、貸款還款及線上購物等；除支付功能外，電子支票亦可比照

實體支票，作為商業往來之應收/應付票據，並納入「票信管理」機制。

另於發票日到期前，執票人得向往來金融機構辦理電子支票融資，並向

平台申請融資註記，有助於資金運活化。 

2.延伸應用 

電子支票可應用於政府及民間多元交易場景，包括投標及拍賣作業

之押標金繳納，投標廠商得透過網路銀行開立電子本行支票並自動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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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帳戶，機關亦可就未得標案件整批退回；另可用於供應鏈採購、應

收帳款之票據化及電子化（如租賃或分期償還），並適用於購屋簽約金、

購屋及購車分期付款、汽車租賃費用及房租等支付情境。另可鼓勵保戶

以電子支票一次繳納多期保險費。 

㈢平台服務效益 

本平台基於紙本支票之特性、流通性及安全性基礎上去蕪存菁、注入

新功能，並搭配現今已發展成熟之安控技術，貼合民眾使用習慣、簡化金

融機構系統異動幅度等面向進行規劃，本平台對整體服務、發票企業及收

款企業之服務效益說明如下： 

1.整體服務效益 

⑴協助數位金融發展 

配合政府推動數位國家政策，因應數位時代之經濟活動及社會發

展需要，另協助金融機構發展「數位金融」服務，共同建立數位金融

生態圈，提供民眾更完善、便捷之數位金融服務。 

⑵提升支付效率與安全 

將紙本票據作業「數位化」、「電子化」，提升銀行與企業相關

管理及作業效率，並透過優化作業流程與自動化設計，提高支付效率，

同時降低支票偽造、變造之風險，另導入身分核驗、收款帳號確認及

通知等機制，提升支付安全性。 

⑶導入監理科技 

本平台運用區塊鏈及AI等金融科技，強化風險管控及資料安全保

護，防範金融支付交易風險，另導入交易異常監控機制，提供參加單

位示警資訊，有助於防阻詐騙，提升交易安全。 

⑷落實永續金融發展 

有助於引導企業邁向無紙化、達到減碳目標，實踐「綠色經濟」，

並協助金融機構推動「綠色金融」，另支持企業及金融機構「ESG永續

發展」，將永續與企業價值結合，以符合全球ESG企業永續發展趨勢。 

2.參加企業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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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發票企業 

採用電子支票可降低實體支票在人力管理、保管及郵寄等作業所

衍生之成本與事務性負擔，並避免支票於交付或寄送過程中發生遺失

或遭竊之風險；同時，企業可透過網路銀行即時查詢應收及應付電子

支票之相關明細與交易紀錄，便利帳務核對與付款管理，進而提升財

務會計作業效率並優化現金管理。 

⑵收票企業 

電子支票可減輕收款企業於實體支票管理及託收作業之人力負

擔，提升作業效率，並因交易紀錄留存於企業網路銀行系統中，有效

降低票據遺失或遭竊之風險；同時沿用票信管理制度，可降低到期無

法收款之風險，且企業得透過企業網銀辦理背書轉讓或向金融機構融

資，以提升資金運用彈性及支票融資效率。 

 

五、結 語 

 

本平台之發展將滿足金融機構服務線上化、數位化之需求，亦能提升支

付效率與安全，且符合 ESG 永續金融發展之政策目標，為金融市場及國人帶

來正面價值。期藉由本平台偕同金融機構發展「數位金融」，共創「永續金

融」生態圈，積極實踐 ESG 及引導企業朝「綠色轉型」發展。 

票交所於 114 年 1 月函詢 40 家金融機構，說明本平台規劃並探詢各金融

機構之參加意願，亦蒙 39 家金融機構回復支持及表達參與意願。目前已邀集

各方金融機構與會討論，並同步了解各種運用情境之業界使用需求，經由彙

整各方提供之建議，以優化本平台及陸續將規劃各項次平台之作業流程，讓

電子支票使用場景切合需求，以利後續平台推動及發展。平台預計於 116 年

上線，以提升相關服務之安全性、效率性及便利性。 

 


